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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

称 

青岛海瑞德模塑

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

锦荣路 321 号 2 号厂房

104 房间 

联系人 贾明运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5165213108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模具制造（C3525）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23 年度 

1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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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的要求，对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受核查方”）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碳索家

（山东）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索家”）作为第三方核查机

构，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根据《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的具体目

的包含如下内容： 

（1）为排放单位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计划、提供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

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支撑； 

（4）核查排放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

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

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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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格

局《核算指南》要求的核算范围，包括：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要求，为了确保真实公正地获取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碳索家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碳索家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

观、独立。 

2）公平公正 

碳索家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碳索家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

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发〔2021〕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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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

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碳索家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

核人。 

核查组由两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排放单位，每个

抽样现场由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一名独立于核查组的技

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1 孙得政 核查组组长 

主要负责项目分工、质量控制并参加现场访

问，撰写核查报告，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

访问 

2 穆慧 核查组成员 
主要负责现场检查相关计量器具及生产设备，

并参加现场访问 

3 林洁 技术复核 质量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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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核查时间安排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4 年 9 月 3 日 文件评审 

2024 年 9 月 4 日-9 月 5 日 现场核查 

2024 年 9 月 10 日 完成核查报告初稿 

2024 年 9 月 11 日 技术复核 

2024 年 9 月 12 日 核查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2、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

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及温室气体排放源；现场核查受核查企业排放设

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

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 年 9 月 4 日-9 月 5 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

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对排放单位相关负责人

员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现场核查的时

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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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现场核查记录表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经核算后，

核查组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

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

核查质量。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

控制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受核

查企业。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 
职位 访谈内容 

2024 年 9

月 4 日-9

月 5 日 

贾明运 经理 

-介绍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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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查看

现场、访谈相关人员，确认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1、排放单位简介 

- 排放单位名称：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MA7CAQDX9N  

- 法定代表人：林琦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所属行业：模具制造（C3525），属于核算指南中的“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 

- 实际位置：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锦荣路 321 号 2 号厂房 104 房

间 

- 成立时间：2021 年 11 月 22 日 

- 排放报告联系人：贾明运 

3.1.2 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排放单位按照指南所属行业为工业其他行业企业，主要产品为注

塑模具。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数控开粗后经钻床钻孔，钻孔后工件外协热处理，经磨床进行打

磨加工（表面没有磨削的地方则需要精准磨床进行精准操作，打磨过



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7 

程使用切削液，达到降温抑尘效果，打磨过程不产生粉尘），打磨后

工件经线切割机切割；碳素石墨块进厂后经专用的加工中心进行钻孔

打磨后与经过线切割后的钢材进行组装后进入电火花机进行火花加

工（主要用于加工具有复杂形状的型孔和型腔的模具和零件），然后

经设备研配组装，经磨床等抛光（不起尘）工件表面，抛光后工件进

行调试检验（即注塑试模）合格后得到成品注塑模具。 

工艺流程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注塑模具工艺流程图 

3.1.3 能源统计及计量情况 

-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3 年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主要为电

力，对应的直接/间接排放设施见下表。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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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D-MJ-NC-003A-201

4 
A 

加工中心(高

速机) 

日本

MZaaK 

LGMZaaK 

530CL 
电 

HRD-JM-NC-004A-201

4 
A 

加工中心(高

速机) 

日本

MZaaK 

LGMZaaK 

530CL 
电 

HRD-MJ-NC-005A-202

1 
A 加工中心 高峰 1688 电 

HRD-MJ-NC-006A-202

2 
A 五轴加工中心 台湾大前 

COMPACTB-

2522 
电 

HRD-MJ-XM-ZSJ-006

A-2014 
A 注塑机 宁波海天 MA13000II 电 

HRD-MJ-XM-ZSJ-004

A-2014 
A 注塑机 宁波海天 MA7000II 电 

HRD-MJ-XM-ZSJ-003

A-2014 
A 注塑机 宁波海天 MA380II 电 

HRD-MJ-XM-ZSJ-001

A-2014 
A 注塑机 宁波海天 MA1600II 电 

HRD-MJ-XM-ZSJ-007

A-2021 
A 注塑机 韩国宇进 

SELEX-ND25

00 
电 

HRD-MJ-XM-ZSJ-002

A-2024 
A 注塑机 宁波海天 

MA4500/3200

GII 
电 

HRD-MJ-XM-ZSJ-008

A-2024 
A 注塑机 宁波力劲 

FORZA-III

（FA2500） 
电 

HRD-MJ-XM-ZSJ-005

A-2022 
A 注塑机 宁波力劲 VA750 电 

HRD-MJ-XM-JXS-006

A-2022 
C 机械手 青岛科捷 KM3-1500WS 电 

- 计量设备情况：2023 年排放单位主要能源计量设备情况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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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计量设备情况 

序

号 
器具名称 

级

别 
规格 

精度

登级 
测量范围（A） 安装位置 

1 电能表 A DTS633 0.02 3*1.5（6） NC 动力柜 

2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0（100） 

NC 五面铣配电

柜内 

3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5（6） 

NC 五轴配电柜

西侧 

4 电能表 A TS2086 0.02 3*1.5（6） EDM 动力柜内 

5 电能表 A DTS633 0.02 3*1.5（6） EDM 动力柜内 

6 电能表 A 
DTS208

6 
0.02 3*1.5（6） 

注塑机 2500T

动力柜内（力

劲） 

7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0（100） 注塑机南侧 

8 电能表 A DTS633 0.02 3*1.5（6） 

注塑机 1800T、

700/450/380/16

0 

9 电能表 A TDS634 0.02 3*10（100） 
300T 合模机配

电柜内 

10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5（6） 

500T 合模机配

电柜内 

11 
单相费控智

能电表 
A  0.02 5（60） 仓库 

12 电能表 A TDS634 0.02 3*100 南三跨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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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0（100） 

北一、二、跨起

重机 

14 
三相四线制

智能电能表 
A DTZ719 0.02 3*10（100） 模塑质量部 

- 使用能源的品种：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品种为电力。 

-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排放单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

包含电力的月消耗量。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

正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确认以下与核算边

界有关的信息属实： 

- 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 核算边界以独立法人为边界； 

- 排放单位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都已纳入核算边界； 

-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3。 

 表 3-3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排放源类型 排放设施 排放源 排放设施位置 

备注（2023 年设施的

变化情况：新投产、

退出、替代） 

化石燃料燃烧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外购电力 用电设备 电力 厂区内 不涉及 

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废水厌氧处理

过程排放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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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

排放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

求，且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 2023 年排放报告，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方法符

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核算指南》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电力 

表 3-4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3 年 2026359.31 

单位 kWh 

数据来源 《供电费增值税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月度、年度累计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经核查组与企业人沟通，排放单位净购入电力数据来源于供

电费增值税发票，核查组抽查 2023 年 8-11 月份财务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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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后确认《供电费增值税发票》作为外购电量唯一数据

源，经受核查单位确认，数据来源准确。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供电

费增值税发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表 3-5  对净购入电力的数据核对 

2023 年 
供电费增值税发票 

(kWh) 
最终排放报告(kWh) 

一月 49505 49505 

二月 176311.27 176311.27 

三月 166906.32 166906.32 

四月 166956.38 166956.38 

五月 151227.69 151227.69 

六月 186711.48 186711.48 

七月 180651.1 180651.1 

八月 207959.3 207959.3 

九月 211794.21 211794.21 

十月 127268.91 127268.91 

十一月 195835.43 195835.43 

十二月 205232.22 205232.22 

全年合计 2026359.31 2026359.31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

排放单位选取的直接排放因子和间接排放因子均为缺省值。核查组针

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1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1：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6 对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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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数值 2023 年 0.5568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华北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正确。 

综上所述，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

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

要求。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

对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中的要求一致。在温室气体核

算过程中，企业实测数据按企业计量器具检测精度收集数据，缺省值

数据按照标准要求引用数据；所有核算数据保留 4 位小数（按照四舍

五入原则）；年度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取整，单位为 tCO2。 

表 3-7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 CO2 排放 

年份 
净购入电力消费量

（MWh） 

CO2 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tCO2） 

2023 2026.359 0.5568 1128.28 

表 3-8  排放单位排放总量计算 

排放类型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tCO2） 0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1128.28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0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排放（tCO2） 0 

总排放量（tCO2） 1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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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4.4.1 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边界 

边界的识别：排放报告以企业法人为界，而补充数据表以生产设

施为界，即以生产产品的主要生产系统为核算边界。经核查，产品所

属行业为模具制造，不在补充数据核查的边界之内，因此该部分不再

填写补充数据表。 

3.4.4.3 碳排放补充数据汇总表 

对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行业代码以及排放信息的核查，与

3.1 节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结果相同。 

排放单位数据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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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年份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 

工业

总产

值（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综合能耗

（万吨标

煤） 

按照指南核算

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万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数

据核算报告

模板填报的

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万

吨）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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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营产品的核查： 

表 3-10  对主营产品产量的核查 

年度 2023 年产量 

单位 （套） 

一月 30 

二月 38 

三月 30 

四月 30 

五月 30 

六月 30 

七月 22 

八月 31 

九月 30 

十月 29 

十一月 30 

十二月 30 

合计 360 



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7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并遵照执行； 

- 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

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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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在所

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组对排放单位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 2023 年排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排放类型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tCO2） 0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1128.28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量（tCO2） 0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排放（tCO2） 0 

总排放量（tCO2） 1128.28 

4.3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2023 年度的排放量无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

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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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建议排放单位基于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质量管理体系；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分设施排放

数据的统计。 

3、对车间用水量、主要设施用电量进行单独统计，明确考核目

标，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减少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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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1 核算边界需求文件 

1.1 工艺流程图 

1.2 公司平面图 

1.3 企业简介 

1.4 营业执照 

2 用能及计量设备需求文件 

2.1 能源计量器具汇总表 

2.2 用能设备台账 

3 核算数据需求文件 

3.1 2023 年供电费增值税发票 

4 其他生产信息数据需求文件 


